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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教授参加《能源法》立法审查专家研讨会 

[发表时间]：2017-06-19 [来源]：法学院  [浏览次数]： 290 

    6月16日上午，受国家能源局法制改革司邀请，我校法学院曹富国教授参加《能源法》（送审稿）立法审查专家研讨会。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十多位教授和专家

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能源法的目标与任务、能源法律体系、能源法的适用范围、能源监管体制等能源立法重点和难点

问题进行研讨。国家能源局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新的《能源法》送审稿。 

    曹富国教授认为，我国在能源领域缺乏基本法。2008年开始进行能源法立法工作以来，经过近十年的立法起草过程，过程

曲折。近两年国家重新启动能源法立法工作，大家都认为我国非常需要能源基本法，期待能源法能够尽快出台。《能源法》立

法工作重新启动以来，数易其稿，形成今天的送审稿修改稿，来之不易。能够看出，这一稿子有自己的逻辑，当然它还可以有

其他逻辑。从这个稿子看，能够看出来能源法的基本立法任务有两个：一是能源市场建设问题。能源业态多样，产业链长，传

统能源行业又处于垄断状态，加之我国能源法的发展是分业监管和先进行能源单行法立法。我国能源立法的这种状况在解决能

源市场发展和监管问题的同时，也导致能源市场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化程度和效率不高等很多问题。《能源法》以市场建设为

中心展开，促进发挥市场在能源市场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形成统一和高效的市场，这个定位是正确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既有监管和调控等政府适当干预的问题，也有政府如何规范自身干预市场行为的问题，也就是确认和

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经济法问题。《能源法》送审稿在这方面的定位也是准确地。概言之，《能源法》（送审稿）在对能

源立法任务和能源法的结构把握上，有其自身的逻辑，定位是清楚和准确地。 

    关于能源法体系问题，曹富国教授认为，可以将能源法律体系概括为能源法与相关法和其他法的问题。能源法体系内的法

律可以被称为相关法，比如能源法与能源单行法。能源法是能源相关法的一般法，相关法是对能源法的具体化，也可能是能源

法的特别法。能源法的其他法是能源法体系之外的法律中涉及到能源问题的法律，比如环境保护法、税法、矿产资源法等。能

源法一般不规定其他法主要规定的内容，但可以规定对能源而言具有特别性的内容。比如，能源法不去规定税的种类、科目等

内容，但如果涉及到能源特别税，能源法可以规定。能源法也可以规定能源基金、能源领域的收费等。它们都是政府调控市场

的政策工具。在能源法与其他法的关系上，整体上可以将能源法上的规定作为其他法的特别法来处理。 

    在能源法与相关法的关系上，还存在一个争论，即能源单行法有规定的，能源法就不要再重复规定。曹富国教授提出了自

己的观点。他认为，要考虑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我国先有能源单行法，后有能源法，那么能源法要不要重复规定单行法中的一

些问题？单行法中的一些涉及到一般性的、共性的问题，还是需要在能源法中体现出来。能源法有自己的结构、要素、完整

性。所以在能源法与相关法的关系上，能源法与单行法要互相适应。可以将单行法中涉及到共性、一般性的东西放在能源法

中；不能简单地认为属于单行法规定的，能源法就不加以规定。比如，节约能源法已经先行，有其自身完整性和独立性，但这

不意味着能源法就不规定节约能源问题，能源法没有节约能源规范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把节约能源法中的哪些规范放入能源

法，哪些放入单行法。一句话，在能源法与相关法的关系上，能源基本法与单行法要相互适应，相互调整。 

    就能源法的适用范围以及能源监管的职能问题，曹富国教授认为，在能源监管职能上要“让”、“维”和“补”，即其他

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属于其他部门职责的，能源法要“让”，而属于现在国家能源局职能的，要维持；属于尚无明确监管职责

的，如油气监管，能源法要“补”上这个空白，明确由能源综合监管部门承担的职责。 

    另外，曹富国教授还就能源法中的政府采购节能和能效产品的条文提出了建议。他认为，要扩大政府采购节能产品条文的

适用范围，因为我国的采购法体系也包含了多部法律，应将能源法对节能和能源效率的要求扩大适用于负有强制采购义务的所

有主体，甚至将其扩大适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所有主体，包括私人企业。这在当前我国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政策的背

景下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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